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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用汽油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1 适用范围

本细则适用于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的 2020 年车用汽油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监督

抽查产品范围为车用汽油。本细则内容包括产品分类、企业规模划分、检验依据、抽样、检

验要求、判定原则及异议处理复检。

2 产品分类

车用汽油按照 GB 17930-2016 规定，车用汽油（ⅥB）按研究法辛烷值分为 89 号、92

号、95 号和 98 号 4个牌号。

注：云南地区目前车用汽油（ⅥB）销售 92 号、95 号和 98 号三个牌号。

3 企业规模划分

按照 GB 50156-2012 的规定，加油站的等级按照油罐的容积规模划分为三级。为保障消

防安全，城市中心一般不建一级加油站，且加油站宜采用直埋地下卧式油罐。城市加油站等

级划分见表 1。

表 1 加油站等级划分

级别
油罐容积（单位：立方米）

总容积 单罐容积

一级 150≤V≤210 ≤50

二级 90≤V≤150 ≤50

三级 V≤90 汽油罐≤30，柴油罐≤50

备注：V 为油罐总容积；柴油油罐容积折半计入油罐总容积。

4 检验依据

凡是注明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

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GB/T 1884-2000 原油和液体石油产品密度实验室测定法(密度计法)

GB/T 4756-2015 石油液体手工取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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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5487-2015 汽油辛烷值测定法 研究法

GB/T 6536-2010 石油产品常压蒸馏特性测定法

GB/T 11132-2008 液体石油产品烃类的测定 荧光指示剂法

GB 17930-2016 车用汽油

GB 50156-2012 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

SH/T 0689-2000 轻质烃及发动机燃料和其他油品的总硫含量测定法（紫外荧光

法）

SH/T 0713-2002 车用汽油和航空汽油中苯和甲苯含量测定法（气相色谱法）

NB/SH/T 0663-2014 汽油中醇类和醚类含量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DB53/T 404-2016 加油站成品油抽样技术规范

5 抽样

5.1 抽样方法、基数和数量

5.1.1 抽样方法

5.1.1.1 依据 DB53/T 404-2016《加油站成品油抽样技术规范》在正常营业的加油站进行抽

样。

5.1.1.2 依据 GB/T 4756-2015《石油液体手工取样法》在生产企业或油库进行抽样。

5.1.2 抽样基数

5.1.2.1 加油站

指抽样时被抽样加油枪所对应油罐中油的存量。抽样基数由抽样人员根据被抽样油枪所

对应油罐液位仪的读数确定。没有安装液位仪的加油站，通过人工计量或经过数据计算获得。

抽样基数及相关计量读数和计算数据应经被抽样单位签字确认。

5.1.2.2 油库

指抽样时被抽样人员随机所选取的拟抽取样品的油罐所对应的液位仪读数。

5.1.3 抽样数量

样品抽取 4升，2 升作为检验样品，2 升作为备份样品。

5.2 抽样文书

应按有关规定填写抽样单，并记录被抽查产品及被抽查加油站或生产企业的相关信

息。对于产品检验所需的样品技术参数等信息，需要被抽查企业提供了的，应在抽样现场获

取，并经企业确认。

5.3 样品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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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抽取的样品，当场用加盖抽样单位公章以及双方签字的封条对样品的桶口或瓶口进行

密封，应当对检验样品和备用样品分别签封，同时在封条上标注出检验样品或备用样品。检

验样品和备用样品均存放于检验机构。

5.3.2 抽取的样品按运输条件包装好，运行时严防雨淋、日晒、受潮。装卸时轻使轻放，严

禁掷抛。

5.3.3 备用样品应该贮存在阴凉、干燥、安全、避光处，在整个保存期间应保证签封完整无

损。

5.4 抽样注意事项

5.4.1 同一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不得在六个月内对同一成品油生产或销售企业按照同一产品

标准生产或销售的同一规格型号的产品（以下简称同一产品）进行两次以上监督抽查。被抽

样企业在抽样时能够证明同一产品在六个月内经上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监督抽查的，下级市

场监督管理部门不得重复抽查。

5.4.2 抽样人员现场抽样时应向被抽样企业出示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监督抽查通

知书、抽样人员身份证明，并告知被抽样企业本次抽查产品范围、抽样方法等。

5.4.3 样品应当由抽样人员在被抽样企业的待销产品中随机抽取，不得由被抽样企业自行抽

样。

5.4.4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抽样人员不得抽样：

（1）待销产品数量不符合监督抽查实施细则要求的；

（2）有充分证据表明拟抽样产品不用于销售，或者只用于出口并且出口合同对产品质

量另有约定的；

（3）产品或者其包装上标注“试制”、“处理”、“样品”等字样的。

5.4.5 有下列情形发生时，抽样人员终止抽样：

抽样人员发现被抽样企业涉嫌存在无证无照等无需检验即可判定违法的情形的，应当终

止抽样，并立即报告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并同时报告涉嫌违法的被抽样企业所在地的市

场监督管理部门。

5.5 购样

5.5.1 抽样人员应当购买检验样品。购买检验样品的价格以生产、销售产品的标价为准；没

有标价的，以同类产品的市场价格为准。

5.5.2 备用样品由被抽样生产者、销售者先行无偿提供。检验结论为合格并且属于无偿提供

的样品，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提出异议处理申请期限届满后及时退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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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检验要求

6.1 检验项目及重要程度分类

检验项目及重要程度分类见表 2。

表 2 检验项目及重要程度分类

序号 检验项目 依据标准 检测方法
重要程度分类

复检样品

A类 B类

1
抗爆性-研究法辛烷值

（RON）
GB 17930-2016 GB/T 5487-2015 ● 备样复检

2 馏程 GB 17930-2016 GB/T 6536-2010 ● 备样复检

3 硫含量 GB 17930-2016 SH/T 0689-2000 ● 备样复检

4 苯含量（体积分数） GB 17930-2016 SH/T 0713-2002 ● 备样复检

5 甲醇含量（质量分数） GB 17930-2016 NB/SH/T 0663-2014 ● 备样复检

6 氧含量（质量分数） GB 17930-2016 NB/SH/T 0663-2014 ● 备样复检

7 芳烃含量（体积分数） GB 17930-2016 GB/T 11132-2008 ● 备样复检

8 烯烃含量（体积分数） GB 17930-2016 GB/T 11132-2008 ● 备样复检

9 密度（20℃） GB 17930-2016 GB/T 1884-2000 ● 备样复检

注：A类为极重要质量项目：是指直接涉及人体健康、使用安全的指标；B 类:重要质量项目：是指产品涉及环保、

能效、关键性能或特征值的指标。

6.2 检验注意事项

6.2.1 检验机构对所承检产品的检验工作应根据实施进度安排于时限前完成。检验人员应当

按照监督抽查实施细则所规定的检验项目、检验方法、判定规则等进行检验。

6.2.2 检验人员收到样品后，应当通过拍照或者录像的方式检查记录样品的外观、状态、封

条有无破损以及其他可能对检验结论产生影响的情形，并核对样品与抽样文书的记录是否相

符。对于抽样不规范的样品，检验人员应当拒绝接收并书面说明理由，同时向云南省市场监

督管理局报告。

6.2.3 检验人员发现样品的销售企业涉嫌存在无证无照等无需检验即可判定违法的情形的，

应当终止检验，并立即报告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并同时报告涉嫌违法的样品的销售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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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地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6.2.4 检验中发现因样品失效或者其他原因致使检验无法进行的，检验人员应当如实记录，

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报送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6.2.5 检验机构出具检验报告，应当内容真实齐全、数据准确、结论明确，并按照有关规定

签字、盖章。检验机构和检验人员应当对其出具的检验报告负责。

7 判定原则

经检验，所抽取样品实物质量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产品质量所检项目合格。所抽取

样品实物质量检验项目有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产品质量不合格。

当产品不合格时，属于一般不合格。

8 异议处理

8.1 复查

被抽样生产者、销售者对抽样过程、样品真实性等有异议的，收到异议处理申请的云南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异议处理，并将处理结论书面告知申请人。

8.2 复检

8.2.1 被抽样生产者、销售者对检验结论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检验结论书面告知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书面异议处理申请，并提交相关材料。

8.2.2 被抽样生产者、销售者对检验结论有异议，提出书面复检申请并阐明理由的，收到异

议处理申请的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研究。对需要复检并具备检验条件的，组织复检。

8.2.3 申请人应当自收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复检通知之日起七日内办理复检手续。逾期未办

理的，视为放弃复检。

8.2.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自申请人办理复检手续之日起十日内确定具备相应资质的检

验机构进行复检。

8.2.5 复检机构应当在规定时间内按照本细则所规定的检验方法、判定规则等对与异议相关

的检验项目进行复检，并将复检结论及时报送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由云南省市场监督管

理局书面告知复检申请人。复检结论为最终结论。

8.2.6 复检费用由申请人向复检机构先行支付。复检结论与初检结论一致的，复检费用由申

请人承担；与初检结论不一致的，复检费用由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承担。

9 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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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本细则由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制定并负责解释。

9.2 本细则由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批准生效。


